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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經辦人：劉應彬先生 )

劉先生：

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中銀香港發表的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中銀香港發表的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中銀香港發表的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中銀香港發表的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

閣下在 2003年 9月 19日就涂謹申議員建議財經事務委員會研
究與《關於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公司治理、授信審批程序、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機制的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下稱 “報告 ”)有關的公共政
策事宜一事的回應函件，已經收悉。

涂謹申議員其後解釋，他的關注是關乎對存款人的保障及銀

行體系的穩定和有效運作。他建議事務委員會就引起關注的認可機構

(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稱 “中銀香港 ”)似乎是其中的明顯例子 )，
研究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曾如何履行其作為銀行業監管及
規管機構的職責。該項研究特別應包括金管局在處理該類個案方面的

政策和決定應採取何等措施的準則 (如有的話 )。

事務委員會知道，政府當局認為《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第
120條禁止金融管理專員公開討論個別認可機構的事務。根據立法會法
律顧問的意見，這似乎是當局對該條例有關具體條文的解釋，並不完

全準確。第 120(1)(a)條只是規定，“[金融管理專員 ]對於他在 [該 ]條例行
使任何職能時獲悉與任何人的事務有關的一切事宜 ”，均須保密。調查
報告並不屬此事宜類別，而是由中銀香港自己發表。甚至連根據第 59
條作出的報告，亦是以撮要形式在調查報告中披露。這表示就第 59條
報告的撮要所作的披露，第 120(5)(i)條將會適用。在此情況下，委員認
為並無障礙阻止事務委員會展開涂謹申議員所建議的研究。倘若政府

當局仍然認為，第 120條禁止政府當局 (包括金融管理專員 )向事務委員
會交代政府在涂謹申議員提及的政策事宜方面的工作，請提出詳盡的

理由及根據，以支持閣下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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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請閣下在 2003年 10月 31日或之前提供政府當局的回應，以
便事務委員會可在 11月 6日的例會上決定 12月份的討論事項。

事務委員會秘書

(陳美卿小姐 )

2003年 10月 24日

副本致：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

劉漢銓議員 ,  GBS, JP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

涂謹申議員

金管局總裁助理

李永誠先生 (傳真號碼： 2878 1396)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政務助理

賴黃淑嫻女士 (傳真號碼： 2537 1736)


